
VISA 晶片金融卡【國外交易手續費】及【國內調閱簽單手續費】調整 

公告內容 

自 96年 12 月 1日起（外幣折算日），本行針對 VISA 晶片金融卡國外交易手續費率及國內調 

閱簽單手續費略做調整，為了讓您更了解自身的權益，茲提供約定條款修訂前後之內容對照 

表供您參考。 

項目 原條文內容 修定後條文內容 生效日期 

第十條 

帳款疑義 

之處理程 

序 

VISA 晶片金融卡持卡人於自 

動櫃員機提領現金發生帳款糾 

紛，依貴行現行金融卡作業方 

式處理。 

持卡人於消費月結單明細送 

達後一個月內，如對消費月結 

單明細所載事項有所疑義，得 

檢具理由及貴行要求之證明文 

件（如簽帳單或退貨單收執聯 

等）通知並請求貴行向收單銀 

行調閱簽帳單或退貨單，或請 

求貴行對該筆交易依各信用卡 

組織之作業規定，向收單銀行 

或特約商店主張扣款。 

持卡人未依前項約定通知貴 

行者，推定消費月結單明細所 

載事項無錯誤。 

貴行依第二項後段規定向收 

單銀行或特約商店主張扣款， 

經貴行證明對帳明細所載事項 

無誤或非可歸責於貴行之事由 

而不得扣款時，如該款項已暫 

時先行返還持卡人，貴行經通 

知持卡人後，得於通知之扣款 

日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 

扣除該支付之款項，不足部 

分，持卡人仍應負清償責任， 

並依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項 

規定辦理。 

持卡人如有請求貴行向收單 

行調閱簽帳單或退貨單時，應 

給付貴行調閱手續費，國內消 

費每筆伍拾元，國外消費每筆 

壹佰元，前項手續費貴行得調 

整之，惟應以顯著方式，於營 

業場所或貴行網站上公開揭 

VISA 晶片金融卡持卡人於自 

動櫃員機提領現金發生帳款糾 

紛，依貴行現行金融卡作業方 

式處理。 

持卡人於消費月結單明細送 

達後一個月內，如對消費月結 

單明細所載事項有所疑義，得 

檢具理由及貴行要求之證明文 

件（如簽帳單或退貨單收執聯 

等）通知並請求貴行向收單銀 

行調閱簽帳單或退貨單，或請 

求貴行對該筆交易依各信用卡 

組織之作業規定，向收單銀行 

或特約商店主張扣款。 

持卡人未依前項約定通知貴 

行者，推定消費月結單明細所 

載事項無錯誤。 

貴行依第二項後段規定向收 

單銀行或特約商店主張扣款， 

經貴行證明對帳明細所載事項 

無誤或非可歸責於貴行之事由 

而不得扣款時，如該款項已暫 

時先行返還持卡人，貴行經通 

知持卡人後，得於通知之扣款 

日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 

扣除該支付之款項，不足部 

分，持卡人仍應負清償責任， 

並依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項 

規定辦理。 

持卡人如有請求貴行向收單銀 

行調閱簽帳單或退貨單時，應 

給付貴行調閱手續費，國內消 

費每筆壹佰元，國外消費每筆 

壹佰元，前項手續費貴行得調 

整之，惟應以顯著方式，於營 

業場所或貴行網站上公開揭 

96 年 12 月 1日



示。 示。 

第十二條 

國外交易 

授權結匯 

持卡人所有使用 VISA 晶片金 

融卡交易帳款均應以新台幣 

結付，如交易（含辦理退款） 

之貨幣非為新台幣時，則授權 

貴行依結匯日匯率換算為新 

台幣，並加收交易金額百分之 

一點一之手續費。 

持卡人授權貴行為其在於中華 

民國境內之結匯代理人，辦理 

VISA 晶片金融卡在國外使用 

VISA 晶片金融卡交易之結匯 

手續，但持卡人應支付之外幣 

結匯金額超過法定限額者，持 

卡人應以外幣支付該超過法定 

限額之款項。 

持卡人於國外消費，若因貴行 

授權以及與 VISA 國際組織清 

算時之匯率變動，致貴行於持 

卡人消費時所圈存之金額與 

實際清算金額不同，以清算金 

額為實際扣帳金額；扣帳時存 

款帳戶餘額不足支付者，持卡 

人仍應負清償責任。 

持卡人所有使用 VISA 晶片金 

融卡交易帳款均應以新台幣 

結付，如交易（含辦理退款） 

之貨幣非為新台幣時，則該筆 

帳款以當地特約商店請款或 

退款當天的匯率為準，並授權 

貴行依據聯合信用卡處理中 

心與有關卡片國際組織所約 

定匯率與貴行結算，換算為新 

台幣並加收百分之一點五五 

手續費結付。前項手續費貴行 

得調整之，惟應以顯著方式， 

於營業場所或貴行網站上公 

開揭示。 

持卡人授權貴行為持卡人於中 

華民國境內之結匯代理人，辦 

理 VISA 晶片金融卡在國外使 

用 VISA 晶片金融卡交易之結 

匯手續，但持卡人應支付之外 

幣結匯金額超過法定限額者， 

持卡人應以外幣支付該超過法 

定限額之款項。 

持卡人於國外消費，若因貴行 

授權以及與 VISA 國際組織清 

算時之匯率變動，致貴行於持 

卡人消費時所圈存之金額與 

實際清算金額不同，以清算金 

額為實際扣帳金額；扣帳時存 

款帳戶餘額不足支付者，持卡 

人仍應負清償責任。 

96 年 12 月 1日 

注意事項： 

1、第十二條國外交易授權結匯之手續費調整生效日係指當地特約商店請款或退款之結匯清算 

日，並非指一般消費日期，您可參考 VISA 晶片金融卡消費月結單明細上之「外幣結算日」 

或「請款日期」。 

2、持 VISA 晶片金融卡進行非新台幣之消費時， 匯率的換算是以特約商店向當地往來銀行請款 

當天，依該 VISA 國際組織的規定匯率，換算為新台幣金額後加收 1.55%國際清算手續費列 

示於您的 VISA 晶片金融卡消費月結單明細上。（特別提醒您，因市場匯率的波動，清算匯 

率可能與您消費當日的匯率不同） 

3、如您對以上修改或調整之條款內容有任何異議， 您可依據 VISA 晶片金融卡約定條款第十六 

條之約定，於約定條款生效日之前，通知本行終止契約，若您未於該期間內通知本行表示 

異議，將視同您已接受上述約定條款修正內容。 

如有疑問歡迎您電洽本行客戶服務部 0800-007-889、（02）8751-6665 。


